
玉山銀行雙幣信用卡特別約定條款

持卡人同意向玉山銀行(下稱本行)申請雙幣信用卡(下稱雙幣卡)，並已了解、同意且願遵守下列條款：

第一條：定義

一、「雙幣卡」：係指本行與持卡人可以新臺幣或單種指定約定外幣結付之信用卡，目前可約定結付外幣為美元、日圓及歐元。

二、「自動轉帳扣繳」：係指本行與持卡人約定，授權每月本行於信用卡帳單繳款截止日當天從指定自扣帳戶轉帳扣繳，以繳交

信用卡應付帳款。 

三、「新臺幣自動買匯繳款」：係指本行與持卡人約定，當外幣存款帳戶餘額不足，導致信用卡外幣應付帳款自動轉帳扣繳失

敗，本行得依約自動將持卡人本人於本行開立指定新臺幣存款帳戶之新臺幣存款，依扣繳失敗當日匯率轉換為約定外幣後，

存入外幣存款帳戶，立即扣款解付信用卡外幣應付帳款。

第二條：開始使用

一、持卡人申請雙幣卡，應由正卡持卡人於本行開立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或活期儲蓄存款戶與外幣綜合存款帳戶，並申請外幣帳

戶自動轉帳扣繳信用卡外幣應付帳款，以及新臺幣自動買匯繳款。 

二、當有外幣退款、外幣退稅款等，將退回持卡人信用卡帳單，以本行溢繳款規定辦理。 

三、本行以新臺幣核給雙幣卡持卡人歸戶信用額度，持卡人不論以外幣或新臺幣交易，均應於歸戶新臺幣信用額度內使用信用

卡。 

四、持卡人以約定外幣結付之帳款無法使用分期交易。 

五、部分國內網路商店其收單行為外國銀行，當持雙幣卡消費，不論交易金額為新臺幣或外幣，交易金額將依約定轉換為指定外

幣結付。

第三條：循環信用

一、雙幣卡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十四條第三項，按各幣別計算最低應繳金額，惟下列各款各外幣合計若低於(35美元/3,500日圓/25

歐元)，以(35美元/3,500日圓/25歐元)計算：

a.當期新增一般消費款項(係指持卡人當期訂購商品、取得服務、代付費用而使用信用卡付款之金額)之百分之十。

b.前期未繳之非分期信用卡消費款項(含預借現金)與當期新增非分期之預借現金金額之百分之五。 

二、循環信用利息 

雙幣卡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十五條第一項，按各幣別計算循環信用利息，各外幣若持卡人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結清全部之信

用卡外幣應付帳款，或繳款後各外幣剩餘未付款項不足(35美元/3,500日圓/25歐元)，則當期結帳日後發生之循環信用利息，

不予計收(持有本行兩張以上外幣信用卡或外幣附卡之信用卡持卡人，以外幣結付之帳款其循環信用之使用「得計入循環信用

本金之帳款」之計算依各幣別歸戶合併計算，合併餘額未超過(35美元/3,500日圓/25歐元)者免計算循環信用利息。

第四條：繳款方式及抵沖

一、若持卡人發生「新臺幣自動買匯繳款」之情形，本行得依約以扣款失敗當日本行即期外匯匯率第一盤牌告匯率辦理「新臺幣

自動買匯繳款」。若外幣存款餘額不足，將從新臺幣帳戶中自動買匯繳款，至新臺幣帳戶存款餘額為「0」元。 

二、「新臺幣自動買匯繳款」係屬新臺幣兌換外匯交易，應計入主管機關申報額度規則，如以新臺幣自動買匯繳款，其金額加總

同一人於本行當天累計新臺幣兌換外幣結匯金額超逾新臺幣50萬元，或單筆新臺幣自動買匯繳款結匯金額超逾新臺幣50萬

元，該筆新臺幣自動買匯繳款將無法生效，並無法扣款解付信用卡外幣應付帳款。 

三、信用卡外幣應付帳款，除發生新臺幣自動買匯繳款之情形外，限以外幣帳戶自動轉帳繳款，每月信用卡帳單繳款截止日前，

持卡人應自行補足約定之外幣自動轉帳扣繳帳戶之外幣存款餘額。各幣別應付帳款應分別繳款，並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十四

條第四項規定抵沖，除發生新臺幣自動買匯繳款外，如有溢繳應付帳款，其餘額限依各幣別抵付後續應給付之應付帳款，無

法互相轉換幣別抵沖。

四、新臺幣應付帳款繳款方式，請參閱本行網站說明。 

第五條：信用卡使用限制

若持卡人於本行開立之外幣帳戶辦理銷戶後，經通知後本行有權終止持卡人使用雙幣卡之權利。

第六條：其他

持卡人如有下列事由之一者，本行無須事先通知或催告，得逕行依該事件發生前一日之本行即期外匯匯率收盤牌告匯率，將未清

償之外幣應付帳款金額轉換成新臺幣應付帳款(包含本金、循環信用利息與各項費用)，並將得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以新臺

幣計算循環信用利息至該筆帳款結清日止：

一、申請個別協商且約定同意卡片停用之日期。 

二、依本行強制停卡事由執行卡片停用之日期。 

三、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前置協商、前置調解、更生或清算其聲請程序符合受理條件之日期。 

四、依破產法向法院聲請破產，符合受理條件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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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零利率產品：零手續費、零總費用年百分率◎循環利率：5.88%∼15%(依本行電腦評等
而訂，基準日：2015/9/1)◎預借現金手續費(依預借現金約定結付幣別區分)：預借現金金額
×3.5%＋(新臺幣100元/3.5美元/350日圓/2.5歐元)◎其他相關費率依本行網站及申請書公告

謹慎理財
信用無價


